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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公民参与面临着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衰落、公民身份和权利流

失、公民共和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内在张力等困境，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平台，实现了进入“生活政治”和“公民治

理”的转向。 近年来我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的公民参与具有特殊的“中国”意义和取向，因此，积

极促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推进“公民治理”，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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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正在现代化的建设中跻身于全球

化进程，特别是民主法治步伐不断加快，其成效

有目共睹。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民主法治

进程毕竟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压力，面

临着文化传统的重大转型，面临着民主法治机制

的“中国试验”和重大创新。 其中，非政府组织的

广泛兴起就成为中国民主法治机制的重要增长

点，它在权力制约与分解、权利伸张与保障、自治

管理与平衡、公民参与与民主治理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赋有一定的使命，也面临着特殊的

困境与问题。 因此，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拓展并

提高非政府组织中公民参与的领域和能力，充分

发挥其民主法治功能，就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

一、当代西方公民参与的困境与转向

自启蒙时期以来，民主和法治就成为人们对

美好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 人们力图通过

民主和法治建立起权力制约平衡机制，保障社会

成员的平等自由权利，构造公平正义理想的理性

规则秩序。 民主和法治建立之初极大地调动了社

会成员的主体精神和创造力，促进了社会文明和

繁荣进步。 然而，也许是人们最初赋予了它们太

多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19 世纪以来的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条件不断发生着重大变化，人们越

来越发现民主和法治并没能很好地兑现它们的

承诺， 甚至在当代还出现了一定的困境和危机，
特别是遭遇了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和公民民主参

与的尴尬或难题。 这无疑会引起西方理论界的高

度关注，为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

界开始出现公民权研究的“复兴”现象，并呈上升

的趋势［1］（P3）。同时，共和主义公民理论、自由主义

公民理论、 社群主义公民理论等也纷纷登场，展

开激烈的论辩。 除了理论界，西方国家的政府近

年也开始致力于提升、 改善公民资格和属性，如

英国公民委员会的《促进公民属性》（1990）、澳大

利 亚 参 议 院 颁 布 的 《积 极 公 民 属 性 修 正 案 》
（1991）、加拿大参议院颁布的《加拿大公民属性：
共担责任》（1993）等［2］（P236），以克服“公民唯私主

义综合症”。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

方 国 家 的 公 民 参 与 和 公 共 领 域 就 出 现 了 危 机 ，

利组织的发展虽然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 但理论基础的缺位导致非营利组织优惠制度在现

实中难以得到认同，因此，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保证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促进

“公民社会”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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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公民民主参与精神和公共领域的衰

落。 在西方，公民民主参与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

和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 在古希腊，“公民”本性

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城邦就是“公民之家”，是平

等的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因此，公民 不 可 私 有

其本身，“任 何 公 民 都 应为城邦所共有”［3］（P407），
这样， 就形成了整体主义情怀的公民共和精神，
民主政治参与也就不仅是公民的一种权利，还是

公民的一种义务，更是一种公民美德和城邦“优

良生活”的保证。 这种既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的“忘我”的公民参与精神，经过古罗马共和国的

改造传承，在启蒙时期再次得到弘扬，并成为近

代民主法治的重要动力。 然而，随着全球化、公司

扩张、消费时代的来临，以及行政权力集中和生

态危机、社会危机等，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热情

锐减。 就连曾以公开辩论、公民权、公众民主参与

决策而自豪的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 1964
年的 75％，下降到 1980 年代末的 35％，再下降到

1990 年代末的 25％， 而 1998 年美国国会选举的

投票率也只有 36％。 曾经被定义为自由民主政治

真正本质的公民参与，现在似乎完全被一种崇尚

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文化削弱了。 这无疑导致了

“深层的非政治化历史过程、 公民参与和社会治

理的缺失、日益狭隘的公共话语，以及对古希腊

人、卢梭、潘恩和杰斐逊等人来说极具价值的政

治社会的消逝”。 而这种“政治的衰落仅仅意味着

步履艰难地走向一种更加倒退的、 反民主的秩

序， 趋向要求怀疑美国公民生活的真正基础的地

步”［4］（P11，18）。 这样，就出现了公民参与精神的衰

落、“政治的终结”和公共领域危机，“民主的幻灭

感”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的流失。 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加快，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

显著，一方面贫富差距、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另一

方面，国际交往和流动互渗也越来越广、越来越

大，就造成了大量侨民、难民、移民和无家可归者

等问题， 这些人群的公民身份得不到有效确定，
公民权诉求也很难得到有效认同，对传统公民权

观念提出了挑战，“主权国家在今天已不再是公

民身份的唯一坐基”［1］（P7）。与此同时，在一个民族

国家内部，现代化的发展不但没有导致同质化的

社会，反而强化族群的内聚力和族群团体之间的

分化，这就很容易导致“主流族群将自己的意识

形态当成中性、普遍，而劣势族群的差异常被等

同为劣等或异常，由于主流族群将少数族群的行

为和价值视为‘不正常’，为了避免这种异常危及

公共福祉，因此采取排斥、隔离或压制，以防止社

会整合遭到腐蚀，似乎可以得到合理化的基础”。

这样， 少数族群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就常常受到

“普适性”价值和权利的压制和侵蚀。 为此，多元

论者开始主张 “差异公民”（differentiated citizen-
ship）观，即“自由主义政府不但基于个人立场，保

障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而且为了肯认和包容少

数族群和团体的特殊认同和需求，赋予这些族群

和 文 化 以 集 体 为 单 位 的 少 数 权 利 （minority
rights）”［5］（P157，161-162）。 此外，福利国家时代的到

来也助长了公民对国家的依赖性和消极性，特别

是把自己的权利交由代议制中的“委托人”来处

理，进而“促成从公民性向私人性的后退（privatist
retreat），尤其将公民角色‘委托化’(clientalization)
了”［2］（P243）。 因而，公民就越来越远离民主政治的

中心，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由上可见，全球化、现

代化带来的分化与整合直接冲击到公民身份与

权利，甚至造成了公民身份和权利的流失，民主

和法治的根基就难免发生了动摇。
第三，公民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内在

张力。 自由主义精神肇始于 17 世纪启蒙思想家

霍布斯，历经洛克、卢梭等而逐渐成为社会主导

思想，并影响至今。 它强调“经济人”假定、“守夜

人”国家角色、功利主义倾向、世俗主义和个人主

义精神。 在这里，公民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精神固

然不可少，但是，公民生活的主要领域则在于私

人平等而自由的价值选择和生活方式追求。 因

此，它与古典共和主义那种追求卓越的德行公民

相反，人天生就是一种非政治性的动物，形成了

追求自我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 “消极公

民”。 因而，一个好的政府并不依赖于公民的善德，
而是依赖于制度的最佳设计和运行，因此，“‘公民

身份’ 象征个人可以经由国家所保障的权利，充

分地追求一己的私人生活和利益”［6］（P9）。 这种公

民精神无疑实现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 但是，
也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和问题，特别是过度主张个

人权利而懈怠公民责任，过度追求私人利益而漠

视公共利益，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和个性差异而忘

却义务担当和共同福祉，“过度迁就和放纵了个

人的自然愿望， 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民精神的失

落，国家堕入了以‘资产者’为主角的统治”［7］（P10）。
因而，出现了政治冷漠、逃避纳税、依赖福利、“搭

便车”、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弊端，加剧了民主

和法治的危机。 正是基于这一困境和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公民共和主义开始复兴。 与古典

共和主义不同，当今复兴的公民共和主义已不再

坚守古典共和主义的整体主义精神，它吸纳了自

由主义的合理成分，但是，它反对自由主义的“消

极公民”观，主张民主参与、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

的“积极公民”观，认为“健全和稳定的现代民主

不仅仅依赖于其‘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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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公民的品性（qualities）与态度”。“如果没有具

备这些品性的公民，民主制就难以统治，甚至是

不稳定的。 ”［2］（P246）可见，公民自由主义与公民共

和主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张力，公民自由主

义的好处在于突显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很容易

导致世俗自利和公民精神的衰落，从而失去民主

法治的根基；而公民共和主义的好处在于弘扬公

民责任和公共精神，但也容易造成“普适价值”、
“公共利益”、“政治崇高”对个性自由、私人利益

和世俗生活的侵蚀，甚至有学者警告说：“事实上

所有当代形式的多数独裁都会利用这种强调公

共精神的公民观，在这些政权中所谓‘好公民’是

指那些放弃一般道德考虑，完全接受权威所认定

的公共善的人。 ”［5］（P207）因此，公民社群主义、公

民多元主义等可以视为对二者进行平衡调和的

不懈努力，但仍然不十分明朗。 这种内在张力反

映了西方国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政府与社

会、自由与平等、权利与责任等的深层矛盾，并造

成公民身份与角色、公民权利与责任、公民参与

与德行等的选择迷茫和现实困境，进而加剧了西

方民主法治的危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公民参与的困境和危机，

西方国家开始探寻新的出路，力图“在太多的公

民参与和太少的公民参与之间找到一个适宜点，
体现了公民参与面对的最大挑战”［8］（P153-154），努

力准备“新公民资格”，实现公民参与新的转向。
这一转向的核心就是“公民治理”。 它既不同于古

希腊城邦的那种家国一体、公私同构、治者与被

治者同一的“轮番为治”，也不是一直以来那种宏

大政治中民主投票的“代议制”，而是一种“生活

政治”和社区公民自主治理。 这种“公民治理”的

轴心取向是立足于“生活政治”，通过政府、公共

机构和公民的合作行动，以理事会、公民委员会、
公民受托代理委员会、公民团体等进行积极有效

的民主参与，从而将公民带入政策议程、社区项

目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的中心地带， 创造了开

放、民主、互动的现实参与机制，塑造新型公民身

份和品格， 化解公民参与困境和民主法治危机，
推进社会民主进步。 应当说，这一时代转向对全

球化时代的民主参与和法治建设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对中国民主参与的发展和提

高也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二、非政府组织中公民参与的“中国”
意义与取向

如前所述，以“公民治理”为取向的当代公民

参与转向，主要是基于对公民参与精神和公共领

域的衰落、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的流失、公民自

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的内在张力等困境和危

机的一种反应，其核心是探寻“积极公民”和“消

极公民”的契合点和平衡机制，培养适应并保证

民主法治得以健康运行的“公民德行”。 而“公民

治理”的基本平台就是“公民社会”，因为标志“公

民社会” 的各种非政府组织构成了一种重要的

“中间层政治”，促进公民社团加入公共事务的治

理，并不是政府推卸其公共责任，而是寻求更好

实现公共责任的有效合作途径。 它不仅有助于克

服政府单一治理结构的“致命的自负”，也形成了

活跃的公共领域空间和多中心治理结构［9］（P247）。
通过这一空间，充分实现了在“生活政治”中组织

化的个体公民参与和基层民主。
对中国而言，当下迫切地需要推进现代化和

民主法治，但是，中国背负着浓重的德治文化传

统和上千年国家统摄社会的历史，因而与西方国

家有着太多的不同。 我们既没有西方那种悠久的

共和主义传统， 也没有强盛的自由主义文化，更

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及其自治精神，因此，中国

必然要在努力融入人类民主法治文明主流的同

时，谨慎地去面对中国的道路和问题。 我们知道，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广泛兴起，在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领域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由“统治”走向“治理”
的重要通道。 然而，它在发达程度、角色功能、动

员能力、治理水平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的非

政府组织还有很大差距，它们在更大意义上还是

政府的配合者甚至是政府延伸、群体利益的代表

者，更多的是一种整体性、代表性参与，还远达不

到西方公民参与转向中“公民治理”的程度。 不

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保持、发挥其整体性、代

表性参与的同时，拓展其“公民治理”空间，强化

公 民 对“生 活 政 治”的 民 主 参 与，却 有 着 特 殊 的

“中国”意义和取向。
首先，克服“两极”行为模式，推进理性参与。

与西方国家不同，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皇权专制、等级特权、道德纽带一直是主旋律，社

会成员历来是扮演“草民”、“臣民”、“贱民”角色，
根本没有“公民”身份和意识。 社会组织体系也都

是官方性的，非政府组织很多时候是作为民间秘

密“会社”而受到压制甚至追剿。 因而，社会成员

缺少应有的利益和权利诉求渠道，没有政治参与

空间，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做“良民”、“草民”，但

是，当 社 会 矛 盾 积 累 到 一 定 程 度，到 了“官 逼 民

反、不得不反”的时候，民众就会揭竿而起，形成

周期性的重大社会震荡和改朝换代。 可见，传统

中国的社会成员是一种“两极”化的参与模式，要

么做忍气吞声的“顺民良民”，不问国事；要么就

群起造反，进行改朝换代的破坏性参与。 直到近

代，中国才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进行变革，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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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引入具有国家主人地位的“国民”概念

（相当于西方的“公民”），继而在《临时约法》中确

立了国民主权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五四宪法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并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然而， 一系

列 因素致使社会成员的“两极”化参与模式没有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见不到公民理性参与的

影子。
改革开放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带来了公民

参与的希望和生机。 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

和影响，非政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扮演着政府

的“好孩子”形象和“帮手”作用，它们在民间治理

中更多的是行业自治管理、社会服务、信息咨询、
协调利益、决策建议，等等，缺少应有的对国家政

治生活的有效参与和独立表达，更缺少个体公民

在“生活政治”中的民主参与，因此，积极推进非

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就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

课题。 事实上，当下中国仍然是只有法律上的公

民身份和名义， 却没有事实上的公民价值和行

动，要么不关心政治或者私下牢骚满腹，要么走

上街头出现群体事件，这无疑成为中国民主法治

进程的一个大忌。 通过积极推进非政府组织中的

公民参与，就可以有效化解这一问题。 非政府组

织能够组织化、理性化、程式化地使公民接近国

家公共决策中心，并进行必要的利益主张和权利

表达， 不仅释放了公民的利益主张和权利诉求，
也实现了“积极公民”的民主参与价值，从而奠定

了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基础。 同时，公民借助非政

府组织与政府、公共部门合作，参与基层自治和

社区治理，从而在“生活政治”中拓展公民参与，
让公民不仅是名义上、法律上而且是在现实生活

中真正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从而在现实中感悟

公民认知和体验公民价值。 这样就可以逐渐培养

公 民 的 理 性 参 与 精 神，消 除“两 极”化 的 行 为 模

式，真正形成社会成员的公民性品格，从而推进

民主法治进程。
其次，避免空洞政治，践行“务实”民主。 在西

方，有着悠久的自治文化传统，我们姑且不说古

希腊的众多城邦， 也不说古罗马帝国之下契约、
权利发达的市场经济， 就是中世纪也呈现国王、
教会、贵族、城市的多元权力制衡，自治传统一直

承续到今天。 而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中，一直

是国家统摄社会的格局，自古就缺少民间自治的

传统，曾经的春秋战国、“藩镇割据”最终统一于

天下。 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 乡村建设运动，等

等，也都因各种因素而以失败告终。 因此，与此相

适应， 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必然主张皇权至上、
“大一统”观念和“内圣外王”之道，强调宏大理想

和政治目标，忽视“生活政治”和自治精神。 新中

国成立后，又受苏联中央集权主义和“左”倾思想

的影响，我们的民主诉求就完全放大于国家政治

生活层面，每个人都以“主人”的身份和意识参与

到“阶 级 斗 争”之 中，表 面 上 看 是 一 种“主 人”行

动，实 际 上 却 是 一 种“集 体 无 意 识”和“空 洞”政

治，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当 下 中 国 正 在 积 极 推 进 民 主 法 治 进 程，但

是，在现有政治宽容、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文化

传统的背景下，不应过多寄希望于国家政治民主

化变革， 而应立足于自下而上的民主培育和启

动，这可能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 而且，即使国家

宏观民主变革大幅推进，如果基层社会缺少民主

基因，那么，民主变革的理想最终也难免会化为

民主的梦幻。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从宏观上来促

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但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生

活政治”。 非政府组织中公民参与的主导倾向，就

是走进“生活政治”的“公民治理”。 它以组织形式

跻身具体的、基层的社区治理，在关乎切身现实

利益的公共决策和管理实务中采取行动。 应当

说， 每个人都会关心社会正义和制度合理性，但

是，他们可能会更关心自身处境和切身利益。 也

即通过对那些涉及自己切身或者本群体或者本

社区利益和权利的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来切实

践行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 这也是当下中国一

种“务实”民主的选择，如果“公民治理”、民间自

治、基层民主搞好了，就会成为推进国家体制民

主的根本推动力。 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中的公

民参与会有很大的作为。
再次，塑造公民性品格，培育民主法治根基。

现代民主法治仅仅有正义合理的制度设计是不

够的，具有现代公民性品格的主体是民主法治得

以有效运行的关键要素。 而公民性品格很大程度

上是通过公民参与来获得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

中的公民参与。 为此有学者指出，“公民的首要义

务之一便是参与公民社会”， 那是培养公民德行

的苗圃，“我们是在公民社会的自愿组织 （如教

会、家 庭、联 合 会、种 族 团 体、合 作 组 织、环 境 群

体、邻居社团、妇女扶持团体、慈善机构等）中习

得共同义务感这种德性的”。 换言之，“使民主政

治成为可能的文明品质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团体

（association）网络中才能习得”［2］（P253）。
纵观各国民主法治进程，公民文化具有重要

的深层支撑作用［10］（P185-194）。 然而，中国文化传统

中“臣民”观念兴盛，“公民”角色缺位，公民性品

格就更微弱了。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立法加速进

行，制度不断完善，司法体制也不断推陈出新，但

是， 民主法治并未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建立起来。
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成员还只是法

律和名义上的公民，没有成为生活中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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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的一份调查显示，多数非政府组织认为他们对政府的
态度是既有服从又有合作。 参见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
理”》，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7 页。

真正公民，还没有形成与民主法治相契合的公民

性品格，因此，公民性品格的培养就显得至关重

要。 这就需要积极推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

与，使公民在民主商议、自主自律、对话协调、多

元利益平衡、责任担当的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事

务中，感受民主价值、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养成

民主参与的技能和习惯，从而培养公民的自由多

元、理性宽容和公共精神境界。 正因如此，有西方

学者强调：“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必须依赖于范围

广泛的、 多种多样的社团来培育方方面面的公民

美德。 ”［11］（P21）只有形成了公民的公共精神，民主

和法治秩序才能获得有力的内在支撑和根基。

三、 非政府组织中公民参与的问题与

对策

尽管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赋有一定的

特殊意义和使命，但是，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公

民参与并不十分理想。 这里有很多众所周知的制

约因素，比如，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不够、代表性

和动员能力不强、自主自律意识不高，等等，但此

外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非政府组织

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迅猛

发展，但是，人们对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政府部

门最初是把非政府组织看成联系群众的 “桥梁、
纽带和助手”， 目前仍然把很多非政府组织看做

政府的延伸，或者是贯彻政府政策、实现政府目

标的平台或媒介；学者们在很大意义上则赋予非

政府组织很高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期待，特别是希

望它们在制衡国家权力、保障社会自由和权利方

面能有大的作为； 而政府组织自身定位则很尴

尬，为了取得合法性和政府资金、授权等支持，非

政府组织必须服从政府的领导和规划， 但是，又

出于所属会员的信赖支持、 权利主张和社会期

待， 有一定的自由民主追求①。 从中我们可以看

出， 政府是倾向于统摄非政府组织的内在路径，
学术界是倾向于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的内在路

径，而非政府组织自身则居中摇摆，寻找适合当

下国情和政治环境的恰当位置。 这不仅是中国的

情况，发展中国家大致都是“依赖、对抗、压制、合

作等形式”［12］（P44）。 事实上，这种恰当位置的关键

是独立与合作，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应该

在服从还是对抗的对立中选择，而应是走互动合

作的“第三条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根本支点

就是“公民治理”。 然而，由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

还很不发达，公民参与热情还不高，非政府组织

在社区自治、“生活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和作用不

足，因而真正的“公民治理”尚未形成，公民参与

尚不到位。 这就需要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公民治

理”的发展。
其一，拓展开通非政府组织在“体制内”的民

主参与渠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民主法

治进程不断加快，但是，民主参政议政的空间还

需要进一步拓展。 目前，在“体制内”的人民代表

大会、 政治协商会议等还没有非政府组织的界

别，这无疑是非政府组织民主参与的一个重要瓶

颈。 因此，有必要把非政府组织纳入“体制内”民

主参与渠道，使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

更大的作为，并为“公民治理”提供更好的宏观环

境和民主条件。
其二，努力建构非政府组织在“公民治理”中

的主体角色。 如前所述，目前非政府组织更多地

致力于整体性、代表性参与，在“生活政治”中的

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因此，政府和相关公共

服务部门应加速开放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

领域，积极挖掘非政府组织的潜力，在基层自治

和社区治理（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居委村委自

治、环 境 整 治 工 程、市 场 自 治 管 理、交 通 综 合 治

理、消费者权益维护、群体利益冲突的对话协调

等）中，更多动员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和作

用。 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应更积极主动地投身于

“生活政治”，从而走上“公民治理”的主角地位。
这 样，才 能 形 成 政 府、公 共 部 门、相 关 单 位 和 个

人、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动手、互动支撑的“多中心

治理”结构，从而推进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
实现公民价值，培育民主法治根基。

其三， 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和动员能

力。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该组织的公信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与水平。 在西方

国家，有很悠久的民间自治传统、公民意识和民

主精神，非政府组织发达，人们甚至有时对非政

府组织的信任要高于政府组织，公众参与率自然

就高。 如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公民参与社会组

织人数 有 所 下 降， 但 仍 保 持 在 70.0％， 日 本 为

67.1％，亚洲并不发达的蒙古也在 63.2％［13］（P87）。
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人过多

相信政府，而对非政府组织信任度不够，公民参

与度也就不高。 因此，就需要政府继续强化宏观

调控而缩小行政干预和职能辐射范围，让非政府

组织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参与空间。 特别是在当下

社会转型期和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期，政府应该在

政策导向、经费筹集、授权委托、业务活动、公信

力铸造等方面给予非政府组织以大力支持和帮

助。 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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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MA Chang-shan
(Research Center of Legal Theory and Rule-by-Law Develop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global era, there is a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from the declina-
tion of democratic spirit of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sphere, loss of citizen identity and right, tension be -
tween citizen republicanism and citizen liberalism to the participation int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life politics” and “citizen governance”. Recentl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evelop
rapidly in China and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embodies special “Chinese” significance and orientation.
Therefore,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and sustainable social impetus to prope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citizen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and rule-by-law.
Kew wor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democracy and rule-by-law； citizen participation

社会办”所提供的广阔舞台，积极组织立竿见影

的业务活动，广泛吸纳并动员公民参与，强化自

律服务品格、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从而扩

大社会影响和提升社会动员能力，更充分地展现

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价值。
其四， 提高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与精

神。 社会中的公民是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细胞，只

有公民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依赖和广泛参与，非

政府组织才有基础、动力和活力。 因此，公民民主

法治意识的高低，就成为非政府组织兴衰的关键

因素。 而活跃发达的非政府组织又能推进有效的

公民参与，能够提升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公民

性品格，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在我国，公民对非政

府组织之所以参与度不高，不能不说与公民的民

主法治意识不高直接相关。 事实上，“如果要改善

一个社会，那就必须先从改善其公民入手，只有

善德的公民才能创造美好幸福的社会”［14］（P39）。
就是西方较为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也十分注重

公民教育和民主法治精神的培养。 因此，在我国

集权专制文化浓重、没有民主法治及公民传统的

国情下， 更需要进行必要的民主法治精神 “启

蒙”， 特别是应把它纳入学校的公民教育和 “六

五”普法规划，以强化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公

民精神，进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民

主法治进程提供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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